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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保荐机构”）作为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新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

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对华光新材

开展现场检查工作，现将本次现场检查工作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陈召军、何声焘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23 年 12 月 27 日-28 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 

 陈召军、何声焘、郭欣晨 

（五）现场检查内容 

现场检查内容包括：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公司的独立

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经营状况；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

查的其他事项。 

（六）现场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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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2、查阅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建立或修订的内控制度文件； 

3、查阅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召开的历次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文

件，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查阅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5、现场拉取募集资金对账单； 

6、查阅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募集资金台账、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对账单等资料； 

7、现场查看公司募投项目生产线。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华光新材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

事规则及其他内部控制制度，以及自 2023 年 1 月以来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

大会会议通知、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等资料；查阅了监管机构警示函，了解公司

整改情况。 

2023 年 7 月 1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证监局（以下简称“浙江

证监局”）出具《关于对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67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针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的情况，对公司时任董事长金李

梅、总经理黄魏青、 代财务负责人张改英和董事会秘书胡岭出具警示函的行政

监管措施。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已对浙江证监局警示函所涉事项

进行了及时有效整改，加强学习，吸取教训，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机制；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公司治理较为完善且被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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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的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等资料，并与公司公告进行

对比和分析；查阅了监管机构警示函，了解公司整改情况。 

浙江证监局警示函认定：2023 年 2 月 28 日，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披露《2022 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656.83 万元。2023 年 4 月 12 日，华光新材披露《2022 年度业绩快报修

正公告》，修正后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1.82 万

元。公司业绩快报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华光新材已对浙江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所述事项进

行了积极整改。除上述情况外，本持续督导期内华光新材已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

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资料、公司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并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

负责人等。 

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华光新材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和

财务均保持独立，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现场检查人员访谈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取得了三方监管协议、银行对账单及销户文件、募集资金

使用台账，核查了募集资金使用凭证；查阅了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会议记录及

公告；现场查看公司募投项目生产线，检查募投项目建设情况；查阅了公司以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理财文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较好地执行了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4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等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公告义务。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公司已制定并执行

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的相关制

度文件、三会文件等相关资料，并就相关情况访谈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

大对外投资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通过查阅公司相关财务资料、半年度报告及季度报告、主要合

同及访谈公司相关人员，查阅了相关行业信息，了解近期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及市场变化情况，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了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重要经营场所正常运转；公

司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和建议 

1、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注意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监管措施中提及的注意事项，

持续完善治理结构，强化信息披露管理，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完善投资者保护相

关工作；提请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加强对相关法律法

规的学习。 

2、保荐机构提请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合规地使用募集资金，积极推动

募投项目建设，为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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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华光新材存在根据《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当向

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检查工作过程中，公司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按照《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要求，对华光新材勤勉、认真

地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保荐机构认为： 

本持续督导期内，华光新材及相关责任人已对浙江证监局警示函所涉事项进

行了及时有效整改，加强学习，吸取教训，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机制，

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公司治理较为完善且被有效执行；除

2022 年业绩快报披露不准确事项外，公司已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

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在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业务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严格遵守并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不

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形；且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

重大变化，经营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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